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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新股份斥资10亿元建光伏发电项目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永晟
”）于2022年11月14日与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光伏发电项目投资开发协议》。双方确定在和县境内
开展光伏发电项目的前期工作，由深圳永晟对和县光伏项目进行整体规划，根据规划开展后期工作。拟在马鞍山市和
县境内建设和县永晟新能源400MW光伏发电项目，计划投资规模为10亿元（实际投资额以实际建成电站容量确定）
。

 本次投资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系公司回归主营业务的发展战略，公司前期出售了部分光伏电站，在获得电站股转款后
有计划地推进新建电站项目，逐渐恢复公司持有光伏电站规模，从而不断增强该主营业务板块的可持续经营能力。

 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和县人民政府

 乙方：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一）合作范围和规模

 经乙方现场勘查，双方确定在和县境内开展光伏发电项目的前期工作。由乙方对和县光伏项目进行整体规划，根据
规划开展后期工作。根据资源条件和建设条件择优选址分期建设，最终建设装机容量需要考虑电网送出容量限制和安
徽省有关新能源发展规划等客观因素。

 1、拟建设项目：和县永晟新能源400MW光伏发电项目

 2、计划投资规模：10亿元，实际投资额以实际建成电站容量确定

 3、建设地址：马鞍山市和县境内

 4、项目建设内容：乙方（包括乙方及其关联公司，下同）拟在和县建设400MW光伏发电站项目，根据条件情况分
期建设。若和县资源状况和建设条件等因素许可，乙方将继续扩大投资光伏电站项目。

 （二）项目建设进度

 1、按照国家有关新能源项目前期工作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乙方承诺自双方正式签订本协议后1个月内在和县选点
，并开始收集整理、分析数据及其他相关资料，开始和县新能源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2、乙方将在进行数据详细分析后，根据资源情况和建设条件，进行项目开发评估与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在项目
满足乙方最低开发收益率要求及符合公司的投资决策的前提下启动项目核准批复工作。

 3、乙方在协议签订后的12个月或取得相关批文3个月内，以孰晚为准，做出是否在和县境内开发投资光伏电站的决
定。如果资源具备开发条件，而未能取得相应电站指标、新能源发展规划或接入系统等客观条件暂时不具备而影响了
乙方的投资决策，则乙方做出是否投资决定以及启动前期工作的时间可相应推后，具体时限双方另行协商。

 4、项目核准并取得备案证、前期所需的相关政府部门审批获得批复、项目整体具备开工条件后，经乙方及其母公
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投资建设该项目后6个月内乙方开工建设。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88443.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1 / 1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88443.html
http://www.tcpdf.org

